
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包括单位负责人。
二是该罪的犯罪客体是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

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即指在上述单位中从事会计工作的

人员。三是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

反《会计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情节恶劣的

行为，即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行为的会

计人员，通过调动其工作、撤换其职务、进行处罚以及其他

方式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情节恶劣主要是指多次或者对

多人进行打击报复，或者打击报复手段恶劣，或者打击报复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打击报复影响恶劣等等。

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规定

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情节轻微，危害性不大，按

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会计法》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单位和行政监

察部门依法给予单位负责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

职、撤职、留用察看和开除等行政处分。
对受到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单

位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会计法》规定采取必要的补救措

施，恢复其名誉和原有职位、级别。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

名誉受到损害的，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单位及有关部门

应当要求打击报复者向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赔礼道歉，

并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受打击报复的会计人员

被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者开除的，本单位或上级单位及有

关部门应当在征得遭受打击报复人员同意的前提下相应恢

复其工作、其原有职务及原有级别。
六、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

任

根据《会计法》规定，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实施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

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根据《刑法》第397条的规定，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

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

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工

作人员徇私舞弊，犯上述罪行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刑法》第398条的规定，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

的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

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对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泄露其在执行

职务中获取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我国《刑法》未明确将其规

定为犯罪，但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保守其

在执行职务中获取的商业秘密，是其法定职责。财政部门及

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

行这一职责，则属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按

照刑法第397条的规定构成犯罪的，应当按其规定定罪处

罚。
财政部门及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虽有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行为，

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性不大，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不构

成犯罪的，应当依照《会计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

予行政处分。
另外，根据《会计法》规定，收到检举违法会计行为的部

门、负责处理检举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若将检举人的姓名

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位和被检举人个人的，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应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对其直

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及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视情节轻

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全文完）

责任 编辑  袁 庚

建议·动态对“坏账损失”中 所含销 项税额处理的 建议
许召来  鲁照印

随着市场经济的 深入发展，企业 面临的 经营环境越来越 变

幻莫测，赊销后 长期收 不回 货款，发 生坏账的 可能性 也在逐渐增

大。在发生坏账损失时，对其中所含的销项税 额 应如 何处理 ，现

行制度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结合工作实践，提 出如 下处理意

见，供参考。一、对于计提坏账准备的企业，应在年终计提坏账准

备时，将计提坏账准备数额中所含的销项税额扣除。如 某公 司应

收账款50 000万元，按5‰计提坏账准备250万 元，税 率13% ，应扣

除销项税额28.761万元，分录如 下：
借：管理费 用—坏账损失  221.239

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 转出）  28.761
贷：坏账准备  250

冲销多提的 坏账准备时，作红字分录或相反 分录即可。二 、对于

没有计提坏账准备的企业，应在年终集中处理坏账时，将坏账损

失中所含的销项税额扣除。如 某公 司年终一次 处理符合税务规

定的坏账50万 元 ，税率13% ，应扣除销项税额5 752万 元，分录如

下：

借：管理费用—坏账损失  44.248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转出）  5.752

贷：应收账款  50

坏账收回 时，作红字分录或相反分录即可。三、对上述处理意见，

税 务部门 应 专门印制“坏账损失销项税额 转出单”，由企业据 实

填写，年终交税务部门 予以 抵扣销项税 额。
（作者单位：焦煤（集团）公司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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